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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受訓學員延期、轉班、轉讓、退費標準 

第一條 本會學員因故無法如期上課，得以依下列規定辦理延期、轉班、轉

讓、退費，辦理共以一次為限。 

第二條 本會退費標準係依「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即管理辦法」第十六條規定，

並參考 「台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」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： 

(一)本會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

(二)本會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，依下列標準退費： 

1.開課日期前一日提出退費申請者，退還當期學費 95%。 

2.自開課當日起至第二次上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，退還已繳學費 

   70%。 

3.自第二次上課日起未逾全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提出申請者，退還學 

  費之半數。 

4.受訓逾全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而退訓者，不予退還學費。 

第三條 退費辦理方式 

本會學員申請退費時，需檢附申請書及原收據或發票辦理(申請書之申請人

以收據上之抬頭為申請人)。 

第四條 延期或轉班、轉讓辦法 

(一)本會學員自開課日起至第二次上課前可辦理延期或轉班、轉讓申請，逾 

期恕不受理。 

(二)本會學員請保存繳費收據，以便辦理延期、轉班、轉讓或退費手續。欲 

轉入之班級已額滿時則順延。辦理延期或轉班、轉讓後不得要求退費。 

※上課須知 

第一條 每日上課皆需依課程簽到， 

第二條 不得請他人代為簽名(若發現代他人簽名，該堂課兩位皆以曠課論)。 

第三條 遲到 15 分鐘以上或有事須請假者，應辦理請假手續，否則視同曠課。 

第四條 點名為每小時點名一次，不得遲到 、早退(依課程表上課)。 

第五條 上課期間依相關規定於每天上課後 20-30 分鐘，拍照留存備查(請勿無

故離席曠課) 

第六條 請假超過課程總時數五分之ㄧ者，得通知退訓。 

第七條 請假須知:事假請事先填寫假單，病假當天前請以電話通知輔導員，補

寫假單交給輔導員，無故不出席者曠課論。 

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台北市政府不定期進行查克，點名不到即以退訓論。 

第九條 行動電話請轉震動，如需接聽電話請至教室外。 

第十條 未盡詳細事宜於上課期間將另行宣佈(如調課或更換講師等)。 


